
高雄市小港區太平國民小學小藝人申請要點 

114年 6月 30日修訂 

壹、依據: 

    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鼓勵學生發展多元智能，學習勇於展現自我。 

    二、培養學生表達創新能力，打造藝術人文氣息。 

叁、申請對象： 

    本校一至六年級全體學童。 

肆、申請項目： 

     一、表演藝術類 

         涵蓋項目-舞蹈表演、語文競賽項目(各語言類別-演說、朗讀…)、英語讀 

                  者劇場、英語歌唱比賽、戲劇表演、學生才藝表演…等 

        (一)參加校內表演藝術類別競賽，獲頒獎狀達三次以上者(含三次)。 

        (二)參加校外表演藝術類別競賽，榮獲全市等級或全國等級佳作以上者。 

        (三)獲邀參加校外優良電視節目或廣播電台錄影錄音演出者。 

    二、藝文創作類 

        涵蓋項目-校外刊物投稿、校內刊物投稿、校內外繪畫或海報類別比賽、影 

                 片創作、語文競賽(書法)…等 

        (一)參加校內藝文創作類別競賽，榮獲前三名者。 

        (二)參加校內刊物投稿，作品獲刊登達二次以上者(含二次)。 

        (三)參加校外藝文創作類別競賽，榮獲全市等級或全國等級佳作以上者。 

        (四)參加校外優良刊物投稿，作品獲刊登者。 

        (五)獲邀參加校外優良藝文場館進行作品展出者。 

    三、音樂表演類 

        涵蓋項目-樂器表演、校外音樂類比賽、學生才藝表演…等 

(一)參加校內樂器類別表演正式活動三次以上者(含三次)。 

(二)參加校外樂器類別表演活動二次以上者(含二次)。 

        (三)參加校內音樂類別代表隊訓練，且代表本校參加校外比賽者。 

        (四)參加校外音樂類別比賽，榮獲全市等級或全國等級佳作以上者。 

        (五)獲邀參加校外優良電視節目或廣播電台錄影錄音演出者。 

 

 

 

 



伍、申請資格： 

    一、太平小藝人明星獎。 

        明星獎三類別認定項目與標準中，完成其中一項，即達成明星獎指標。 

    二、太平小藝人巨星獎。 

        巨星獎三類別認定項目與標準中，完成其中一項，即達成巨星獎指標。 

陸、獎勵： 

    由導師提出書面申請，申請時請填列學生得獎相關資料，並檢附相關成績證明

影本或證明資料，經導師初審認證後送至學務處生活組審核。經審核通過後，於畢

業典禮或學校重要學生集會場合進行頒發獎盃(巨星獎)、獎狀(明星獎)以資鼓勵。

(六年級請於畢業典禮前一個月提出申請，以利後續作業流程。) 

柒、申請認證額外項說明： 

    一、校外比賽等級單位認定 

        (一)隸屬高雄市政府單位或高雄市教育局主辦全市等級之比賽 

        (二)隸屬教育部轄下單位辦理之比賽 

        (三)非屬前述單位，由業管單位於主管會議提出其辦理單位或參賽人數 

            等，討論認定是否採計。 

    二、校外優良刊物認定 

        適合兒童閱讀之優良刊物，如國語日報、國語周刊…等刊物，或由業管單 

        位於主管會議提出討論認定是否採計。 

    三、申請認定項目中，藝文場館展出、受邀節目或廣播電台等項目，以及日後 

        可能新增類別之表演或賽事項目，由業管單位於主管會議提出討論，決定 

        是否採計。 

捌、經費預算： 

    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玖、本辦法修正應由教師晨會同意後始得修改，修正後經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 

 
 
 
 
 
 
 
 

 
 



高雄市小港區太平國民小學小藝人認證分級表 
 

名稱 資格認定項目與標準 
認證人 

簽章 

小藝人

明星獎 

表演藝

術類 

參加校內表演藝術類別競賽，獲頒獎狀三次以

上者(含三次)。 

 

藝文創

作類 

(2擇 1) 

□參加校內藝文創作類別競賽，榮獲前三名 

  者。 

 

□參加校內刊物投稿，作品獲刊登達二次以上 

  者(含二次)。 

 

音樂表

演類 

(2擇 1) 

□參加校內樂器類別表演正式活動三次以上 

  者(含三次)。 

 

□參加校外樂器類別表演活動二次以上者 

  (含二次) 

 

小藝人

巨星獎 

表演藝

術類 

(2擇 1) 

□參加校外表演藝術類別競賽，榮獲全市等級 

  或全國等級佳作以上者。 

□獲邀參加校外優良電視節目或廣播電台錄 

  影錄音演出者。 

 

藝文創

作類 

(3擇 1) 

□參加校外藝文創作類別競賽，榮獲全市等級 

  或全國等級佳作以上者。 

□參加校外優良刊物投稿，作品獲刊登者。 

□獲邀參加校外優良藝文場館進行作品展出 

  者。 

 

音樂表

演類 

(3擇 1) 

□參加校內音樂類別代表隊訓練，且代表本校   

  參加校外比賽者。 

□參加校外音樂類別比賽，榮獲全市等級或全 

  國等級佳作以上者。 

□獲邀參加校外優良電視節目或廣播電台錄   

  影錄音演出者。 

 

 

 



高雄市小港區太平國民小學小藝人申請認證表 

一、表演藝術類 

日期 項目內容 成績內容 認證人簽章 

    

    

    

    

    

二、藝文創作類 

日期 項目內容 成績內容 認證人簽章 

    

    

    

    

    

三、音樂表演類 

日期 項目內容 成績內容 認證人簽章 

    

    

    

    

    

 

 

 


